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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2年度外交小尖兵

1份(如附件) ，請轉知

，請查照。

: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舉辦

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實施計畫」

所屬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參加

主音

正本: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餐旅大

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南護

理專科學校、國立臺束專科學校、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嘉藥學校

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、龍華科技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正修

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、高苑科技大學、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

科技大學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、南開科技大學、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

學、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、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、

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、致理學校

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、宏國學校財團法人
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、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

台北海洋科技大學、黎明技術學院、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

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慈

患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、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敏患

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新生學

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副本: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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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保存年限:

教育部函

地址: 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聯絡人:高靜瑜

電話: (02) 7736-7796 
電子郵件: e-1417@mai 1. k12ea. gov. 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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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本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

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2年5 月 23 日

海文字號:臺教授國字第 1120062941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六 (0062941AOO_ATTCH1. pdf) 

露:考
單字字

主音:有關 1112年度外交小尖兵一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」

各校及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符合參賽資格之學生踴躍

組隊(每校限l隊4人)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, 言青

一、為培育國際化人才溝通能力、團隊精神及國際視野，特舉

辦本活動，期透過校際問學生互相觀摩及國際問相互交

說明:

流，深化學生之溝通與探究能力，提升學生對不同文化及

這
價值觀之理解，進而促進國際問之交流與合作、邁向「接

軌國際、鏈結全球」之願景。

二、本案活動參賽資格如下:

(一)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及各該主

管機關許可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
取得學籍及未取得學籍之學生(含機構、團體及個人實驗

教育) ，每隊至多得有 1名曾在國外全英語教學學校、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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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外僑學校接受小學(含)以上教育之我國籍學生，惟

來臺留學學生(以外籍生身分就讀本國者) ，不得報名

參加。

(二)由各校遴選推薦優秀學生4人組隊報名參加，並以學校為

報名單位，不得跨校組隊。

(三)各該主管機關許可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

驗教育取得學籍之學生，由原設籍學校報名參加;非學

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學籍之學生(以下簡稱未取得學

籍學生) ，以同一核定實驗教育計畫單位之直轄市、縣、

(市)為限 '4人組隊，由該直轄市、縣、(市)主管機關

造其名冊報名參加，不得以個人名義參賽。

(四)參賽學生資格由各校(隊)自行審查及證明，並於本活

動報名表上出其切結。如發現有資格不實者，取消該隊

伍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狀及獎金。

三、 112年度團體表演比賽主題為:疫後新思維，台灣青年新視

界 (New Prospects for Taiwan/s Youth in the 

Postpandemic Era) ;活動辦理期程如下:

(一)初賽:

1 、北區: 112年 11 月 4 日(星期六) ，假桃園市立武陵高

紋中等學校舉行。

2 、南區: 112年 11 月 11 日(星期六) ，假高雄市立左營高

紋中學舉行。

3 、中區: 112年 11 月 18 日(星期六) ，假臺中市私立新民

高級中學舉行。

(二)決賽: 112年12 月 9 日(星期六) ，地點將公告至「外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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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尖兵官方網站 (https://www.youthtaiwan.net

/teendiplomatic/) J 

四、青揭活動自 112年9 月 1 日起開始收件，至 112年9 月 30 日截

止，須同時完成網路及通訊報名，完成報名期限為通訊報

名截止日 (含當日)前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時恕不受理。報

名資訊，請詳見「外交小尖兵官方網站」 (網址:

https://www.youthtaiwan.net/teendiplomatic/) 。

五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或取消

賽事及出國參訪之權利。

六、檢附 1112年度外交小尖兵一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」實施計

畫 l份，請詳閱活動事宜。

正本: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(請轉知參與非學校型態

實驗教育學生)、本部技術與職業教育司(請轉知所屬專科學校)

副本: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、國立屏束女子高級中

學、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、外交部、本部國教署原特組(均含附件)

關?jptg早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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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l12 年度外交小尖兵-英語種籽隊選拔活動」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

政府「全民外交」政策理念暨「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2.0 J 辦理。

二、 目的

為培育國際化人才溝通能力、團隊精神及國際視野，特舉辦本活動，

期透過校際問學生互相觀摩及國際問相互交流，深化學生之溝通與探究能

力，提升學生對不同文化及價值觀之理解，進而促進國際問之交流與合作、

邁向「接軌國際、鏈結全球」之願景。

辦理單位

主辦單位:教育部、外交部。

協辦單位: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、國

立屏束女子高級中學、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。

四、 參賽資格

(一)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、五專一至三年級在學學生及各該主管機關許可

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取得學籍及未取得學籍

之學生(含機構、團體及個人實驗教育) ，每隊至多得有 1 名曾在國

外全英語教學學校、國內外僑學校接受小學(含)以上教育之我國籍

學生，惟來臺留學學生(以外籍生身分就讀本國者) ，不得報名參加。

(二)由各校遴選推薦優秀學生 4 人組隊報名參加，並以學校為報名單位，

不得跨校組隊。

(三)各該主管機關許可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取得

學籍之學生，由原設籍學校報名參加;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得

學籍之學生(以下簡稱未取得學籍學生) ，以同一核定實驗教育計畫

單位之直轄市、縣、(市)為限， 4 人組隊，由該直轄市、縣、(市)主

管機關造具名冊報名參加，不得以個人名義參賽。

(四)參賽學生資格由各校(隊)自行審查及證明，並於本活動報名表上出

具切結。如發現有資格不實者，取消該隊伍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狀及

獎金。

五、報名日期及方式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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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自 112 年 9 月 1 日起開始收件，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截止，須同時完

成網路及通訊報名，完成報名期限為通訊報名截止日(含當日)前，

以郵戳為憑，逾時恕不受理。報名資訊，請詳見「外交小尖兵官方網

站 J (網址 :httPS://www.vouthtaiwan.net/teendiplomatic/) 。

(二)若因天災或不可抗力情事，致未能於前述報名期限內完成通訊報名，

主辦單位得酌情展期並公告之。

比賽日期、地點及參加學校

(一)初賽: (未取得學籍學生之參賽團隊，依協助其報名之各直轄市、縣、

(市)政府所在地歸屬為初賽之區別)

場
日期

參加學校(縣、
次

地點
市)

花蓮縣、、宜蘭

:lb 
11 月 4 日(星期六)

縣、基隆市、臺
桃園市立武陵高級

區
北市、新北市、

桃園市、連江縣
中等學校

等境內學校。

嘉義市、嘉義
縣、臺南市、高

南
11 月 11 日(星期六)

雄市、屏東縣、 高雄市立左營高級

區 臺東縣、澎湖 中學

縣、、金門縣等境
內學校。

新竹市、新竹

中
11 月 18 日(星期六)

縣、、苗栗縣、、臺
臺中市私立新民高

區
中市、南投縣、、

彰化縣、、雲林縣、
紋中學

等境內學校。

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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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決賽:

日期 參加學校 地點 備註

由北、中、南三區
決賽時程及

各選出前 8 名隊伍 請詳見
細節由承辦

參加。(未取得學 「外交
單位個別通

12 月 9 日(星期六) 籍學生參賽團隊 小尖兵
知入園決賽

倘入囝優勝隊伍， 官方網
隊伍所屬學

以外加名額方式 全品」 。
校。

進入決賽)

七、 比賽項目及方式

(一)初賽:

1.團體表演: 100% 

主題:疫後新思維，台灣青年新視界 (New Prospects for 

Taiwan' s Youth in the Postpandemic Era) 

(1) 內容:以英語進行具有原創性之創意話劇或戲劇等表演。

(2) 上場準備時間:以 30 秒為限，每超過 1 至 30 秒(含) ，裁

判成績總平均後扣 O. 5 分。

(3) 表演時間:以 4 分 30 秒至 5 分 30 秒為限，每超過或不足 l

至 30 秒(含) ，裁判成績總平均後扣 O. 5 分。

2. 各區初賽依比賽成績之總分，決定入園決賽之前 8 名優勝隊伍及

10 名表現優良隊伍(含同分;未取得學籍學生參賽團隊倘入園優

勝或表現優良隊伍，則以外力口名額方式辦理) ，各區初賽之前 8

名入園決賽之隊伍不排列名次，均列為該區初賽「優勝隊伍」。

3. 其總分之計算方式如下:

總分=團體表演 (5 位評審加總成績/5) x100% 。

(二)決賽:決賽 24 隊均完成 2 種項目比賽後依加權總分決定名次，比賽

分 2 階段進行。

1.團體英語即席演講: 60% 。

(1) 題目:由主辦單位臨場抽選 l 題作為共同講題。(其題目參

考範園，將於賽前公布於外交小尖兵官方網站)。各參賽學

校於指定題目抽籤確認後，如經發現任何作弊行為，即取消

參賽資格。

(2) 時間:每隊準備時間為 20 分鐘，演講時間以 4 分 30 秒至 5
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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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評審

分 30 秒為限，每超過或不足 1 至 30 秒(含) ，裁判成績總

平均後扣 O. 5 分。

2. 益智問答: 40% 。

(1) 範圍:包含外交時事、國際禮儀、人文素養等，原則以外交
部網站內容為主。

(2) 方式:

A. 由各隊全員參加，主持人以英語進行提問。

B. 比賽題目共 15 題(複選題 5 題，答對者每題得 10 分;

單選題 10 題，答對者每題得 5 分)。

3. 決賽依以上 2 項比賽成績乘以所占百分比加總後之總分，計算方

式如下:

總分=團體即席演講(5 位評審加總成績15)x60% + 益智問答(實

際得分) x40% 。

4. 優勝名次:

(1) 決賽取特優第 1 名至第 5 名、優等獎 5 名及佳作獎 8 名，

依上列決賽各項比賽成績乘以所占百分比加總後之總分決

定之。

(2) 總分相同之隊伍，將並列同一名次，惟其後隊伍之名次不予

晉前(例:倘有兩隊並列第 4 名，其後隊伍之次將由第 6 名

敘起，以此類推)

(一)本活動初、決賽之評審工作，由主辦單位依各比賽場次分別聘請 5 位

具英語文(含外籍專家學者)或表演藝術、國際政治或外交事務等專

業評審委員辦理。所有評審應簽署「利益迫避切結書 J '以避免評審

與參賽學校有任何指導或親友關條連結。

(二)評分標率:

1.初賽:團體表演:占 100% (英語使用能力 40% 、創意 30% 、表

演內容 30% '輔助道具不計分)。

2. 決賽:

(1) 團體英語即席演講:占 60% (英語使用能力及發音 45% 、

內容 40% 、臺風 15%) 。全程以非演講方式進行者，不予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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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分。

(2) 益智問答:占 40% 。

九、 獎勵

(一)初賽:

1.各區決定入園決賽之前 8 名優勝隊伍及另選出 10 名表現優良隊

伍(含同分) ，其指導老師(以 4 名為度)及隊員可獲頒獎狀 l

面。

2. 完成全程比賽，且平均分數達 60 分以上之參賽隊伍隊員，由主辦

單位發給個人參賽證明 l 紙。

3. 初賽獲獎隊伍之指導老師，由主辦單位函請各校依權責從優敘獎，

惟進入決賽隊伍之指導教師，以最終獲獎名次核敘。

4. 初、決賽競賽全程錄影內容由委辦單位完成剪輯後，將由主辦單

位上傳至「外交小尖兵」相關活動網站，以供閱覽。

5. 為鼓勵偏鄉、資源、較少之學校參與本活動選拔，完成各區報名、

選拔之經教育部核定之偏遠地區及非山非市高級中等學校，核予

學校參賽獎章乙枚;頒予每位師生參賽獎狀 l 紙。

6. 針對未列各區前 8 名或表現優良隊伍，但值得鼓勵、嘉許之學校

師生，由主辦單位及評選圈，視各區參賽學校之數量，酌評選出

初賽(A)潛力特別獎 ;(B) 團體合作獎 ;(C)精神可佳獎共計 2 至 5

隊，核予每位師生該獎項獎狀 l 紙。

(二)決賽:

1.特優前 3 名隊伍(每隊指導教師僅限 1 名)將由主辦單位安排於

寒假(或暑假)期間出國參觀訪問;獲得特優第 4 名及第 5 名之

隊伍，各發給獎金新臺幣 2 萬 5 ， 000 元，其餘表現優等之隊伍 (5

名)各發給獎金新臺幣 1 萬元;獲佳作隊伍(第 11 名至 18 名)

各發給獎金新臺幣 5 ， 000 元獎金。(上述獎金依「各類所得稅扣

繳率標準」須扣除 10%稅款)。

2. 獲得特優之隊伍學校，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盃 l 座;參賽隊伍指導

老師及隊員將依獎項每人各頒發獎狀 l 紙。

3. 決賽中參賽個人其特殊表現者，由評審頒予「評審團特別獎 J 0 至 5

名，頒予獎狀 l 紙;針對參賽個人其潛力、特色者，由主辦單位核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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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決賽潛力特別獎 J 0 至 5 名，頒予參賽個人獎狀 l 紙。

4. 入選決賽但決賽成績未列於前 18 名之學校，頒予學校" I入選決

賽」獎章"乙枚;該等學校每位師生，頒予「入選決賽」獎狀 l 紙以

取代決賽參賽證明。

十、參加初、決賽應注意事項

(一)基於競賽公平，參賽隊伍應依實施計畫規定之競賽方式呈現。

(二)各校參賽學生應由教師帶領，依各場比賽時間準時到達比賽地點報

到。另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便核對身分(未攜帶證件者，將不得

參加比賽)

(三)領隊老師以其中 1 名為主要達絡人，報名資料請務必填寫正確，相

關獎項頒發如參賽證明或獎狀等，皆以報名資料為準。

(四)比賽期間，有下列情形者，倘經查驗或遭檢舉且由主辦單位查證屬

實，該競賽項目裁判成績加總後扣 10 分:

1.參賽學生一律穿著便服，不得穿著校服或是經主辦單位裁定足資

辨識學校身分之服裝。

2. 舞台佈置或競賽使用之道具、海報等，呈現校名縮寫或足資辨識

學校身分之字樣或圖示者。

(五)各比賽地點之舞臺設計圖，將由承辦單位於賽前公布於本活動專屬

網站。參賽學校僅可使用承辦單位提供之音響設備，另舞臺道具須

注意安全穩固，禁止使用實體 3C 產品做為表演道具，且不得由非參

賽者於比賽中協助舞臺道具等相關事務。

(六)依據「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」所列位於山僻或離島地區

參賽隊伍之學校，由教育部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文要點 J '補助指導

教師交通費及住宿費;參賽學生交通費全額(惟機票費半價)及住宿

費(每名學生每日以新臺幣 1 ， 000 元為上限)。

(七)比賽結果於結束後次日公布於外交小尖兵網頁:

a. 各區初賽優勝及表現優良隊伍、最高分及最低分之優勝隊伍成績，

並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各參賽隊伍之初賽成績。

b. 決賽全部隊伍各隊成績。

(八)各參賽隊伍可於成績公布 l 週內(以郵戳為憑) ，以書面(公文)掛

號或電子公文向主辦單位申請複查(複查分數以該校各項分數及總

成績為限)。另評審委員將提供比賽隊伍之整體優缺點及改進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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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賽後公布於本活動專屬網站供參。

(九)各校在初賽時應繳交「音樂版權切結書 J '確認比賽所使用音樂無版

權問題。

(十)初賽及決賽不可因任何因素更換參賽學生，如參賽學生因故無法到

賽，得以實際到賽學生人數參賽，惟其成績均不列入名次計算。

十一、本活動最新訊息將於活動開始後，隨時公布於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之網站。

十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由主辦單位另行規定之。

十三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業性肺炎疫情，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或取消賽事及出國參

訪之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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